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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日期：   年  月  日

一、醫療機構名稱：                      
二、聯絡地址：                                                      
三、聯絡人/職稱：                                                    
四、聯絡電話：              電子郵件信箱：                          
五、是否曾申請過母嬰親善醫療院所認證。□是（接第六項） □否（接第七項）

六、是否曾有通過母嬰親善醫療院所認證。□是   □否
七、是否於今年度同時申請母嬰親善醫療院所認證。□是   □否

八、是否曾申請過母嬰親善醫療院所輔導。□是，此次為第    次   □否
九、過去一年（99年）貴機構出生總數：＿＿＿人/年
十、貴機構過去半年產婦的平均哺乳率（無統計資料者，可不填寫）
   純母乳哺餵率：＿＿＿%；混合哺餵率：______%；配方奶：＿＿＿%

希望輔導日期時間：一、                   二、                     
表二

母嬰親善醫療院所輔導自我評量問卷

	措施一：訂頒醫院「哺育母乳」政策，並告知相關醫事人員及要求遵守政策之規定。

	是
	否
	待改進
	
	

	□
	□
	□
	1-1
	醫院是否有書面的哺餵母乳政策？

	□
	□
	□
	1-2
	此政策是否包括所有幫助母親成功哺餵母乳的十個措施？

	□
	□
	□
	1-3
	此政策是否禁止在產前團體衛教中教導母親如何泡製配方奶？

	□
	□
	□
	1-4
	此政策是否有禁止所有的母乳代用品（奶嘴、奶瓶及安撫奶嘴）促銷的規定？

	□
	□
	□
	1-5
	此政策是否有張貼在醫院內與母嬰有關的區域張貼？

	□
	□
	□
	1-6
	是否所有與哺餵母乳相關的醫事人員都知道這個政策？

	□
	□
	□
	1-7
	是否所有與哺餵母乳相關的醫事人員都有義務服從此政策？

	□
	□
	□
	1-8
	其他的相關人員如：服務人員、清潔人員等，是否瞭解此政策及他們的責任？

	□
	□
	□
	1-9
	是否有明訂查核執行此項政策的措施，以確定政策有持續地在執行？

	措施二：訓練所有的醫事人員熟練的施行上述政策。

	是
	否
	待改進
	
	

	□

	□

	□

	2-1

	是否所有與哺餵母乳相關的醫事人員都瞭解哺餵母乳的好處，並且熟知本醫院哺餵母乳的政策及執行的方法？

	□
	□
	□
	2-2
	新進人員是否獲得有關於此政策的指導？

	□

	□

	□

	2-3

	是否所有相關的醫事人員都受到有關哺餵母乳的訓練及得到最新的資訊，以照顧哺餵母乳的母親及嬰兒？

	□

	□

	□

	2-4


	所有照顧母嬰的新進人員是否在到職後六個月之內，就受到完整有關哺餵母乳及泌乳之處理的訓練？

	□
	□
	□
	2-5
	上述二項在職及新進人員的訓練是否包含完整的十個措施？

	□
	□
	□
	2-6
	有關哺餵母乳及泌乳之處理的訓練時數是否兩年至少有八小時？

	□

	□

	□

	2-7

	是否所有的相關人員都能夠教導母親於哺餵母乳時如何抱嬰兒的姿勢，並且讓嬰兒很正確的含住乳房來哺餵母乳？

	□
	□
	□
	2-8
	是否所有的相關人員都能夠教導母親如何以手擠奶？

	措施三：讓所有的孕婦都知道哺餵母乳的好處，及如何哺餵母乳。

	是
	否
	待改進
	
	

	□

	□

	□

	3-1


	是否所有的孕婦都知道產後頭六個月純粹以母乳哺餵嬰兒的重要性，以及哺餵母乳對健康的好處，並且給予有關處理哺餵母乳的資訊？

	□
	□
	□
	3-2
	是否所有的孕婦都知道親子同室及依嬰兒需求哺乳的重要性？

	□

	□

	□

	3-3


	是否所有的孕婦都知道在產後儘快有一段不匆促的時間和嬰兒有肌膚接觸的重要性？

	□
	□
	□
	3-4
	是否所有的孕婦都知道使用奶嘴及安撫奶嘴對哺餵母乳的負面影響？

	□
	□
	□
	3-5
	哺餵母乳的相關資訊是否提供給所有的孕婦，包括沒有參加媽媽教室的孕婦？

	□
	□
	□
	3-6
	給予孕婦的所有書面資料，是否有經過審核確定這些資料的內容是正確？

	□
	□
	□
	3-7
	產前門診的紀錄是否有包括與孕婦討論哺餵母乳的相關資料？

	□
	□
	□
	3-8
	孕婦在產前的衛教中是否有接觸任何有關如何泡製配方奶的資訊或示範？


	措施三：讓所有的孕婦都知道哺餵母乳的好處，及如何哺餵母乳。

	是
	否
	待改進
	
	

	□
	□
	□
	3-9
	是否有任何促銷母乳代用品（奶瓶、奶嘴、安撫奶嘴）的資料送給孕婦？

	□

	□

	□

	3-10


	從未哺餵過母乳或者是上一次哺餵母乳時曾經遇過問題的母親，是否可從醫院醫事人員處得到特別的注意及支持？

	措施四：幫助母親在產後儘早開始哺餵母乳。

	是
	否
	待改進
	
	

	□

	□

	□

	4-1


	自然生產之產婦，於產後半小時之內（不限地點），就能與自己的嬰兒，有20分鐘以上之全身皮膚接觸，並有工作人員協助教導哺餵母乳。

	□

	□

	□

	4-2


	剖腹產婦，於手術清醒後半小時之內（不限地點），就能與自己的嬰兒，有10分鐘以上之全身皮膚接觸，在接觸時，工作人員教導如何觀察嬰兒想吃奶的表現，並且在想吃奶時協助。

	□
	□
	□
	4-3
	這樣母嬰肌膚的接觸，是否在離開產房之後還能持續？

	□

	□

	□

	4-4


	在產後一小時只要嬰兒有吸吮慾望時，是否母親就能夠得到醫事人員幫助開始哺餵母乳？

	□

	□

	□

	4-5


	不論母親哺餵母乳的意願如何，是否醫事人員都能鼓勵且提供母親與嬰兒肌膚接觸的機會？

	□
	□
	□
	4-6
	是否所有的醫事人員都瞭解到產後母親與嬰兒馬上有肌膚的接觸的重要性？

	□

	□

	□

	4-7


	在生產過程中使用麻醉藥、止痛劑之時，醫院是否有考慮到產婦想要哺餵母乳的意願？

	□
	□
	□
	4-8
	醫事人員是否瞭解到麻醉藥、止痛劑對產婦哺餵母乳造成的影響？

	措施五：教導母親哺餵母乳及在必須和嬰兒分開的情況下如何維持奶水的分泌。

	是
	否
	待改進
	
	

	□

	□

	□

	5-1


	是否所有哺餵母乳的母親在產後八個小時之內都能夠接受到醫事人員進一步的支持及幫助？

	□

	□

	□

	5-2


	是否所有的醫事人員都受過訓練，能教導母親如何正確的抱自己的嬰兒及讓嬰兒正確含住乳房？

	□

	□

	□

	5-3


	是否所有哺餵母乳的母親都能夠正確的抱自己的嬰兒，並讓嬰兒完全含住乳房來哺餵母乳？

	□

	□

	□

	5-4


	是否所有哺餵母乳的母親都知道如何以手擠奶，或者有給她們書面資料及建議她們可在何處得到幫助？

	□
	□
	□
	5-5
	給哺乳母親哺餵母乳及擠奶的書面資料其內容是否正確？

	□
	□
	□
	5-6
	是否所有母嬰單位的護理人員都受過訓練可以教導母親如何以手擠奶？

	□

	□

	□

	5-7


	在中重度病房及加護病房的醫事人員是否有受過訓練，可以教導母親如何以手擠奶？（無此設置者免填此項）

	□

	□

	□

	5-8


	嬰兒住在中重度病房及加護病房的母親是否有受到醫事人員之幫助，教導藉由經常的擠母乳，以建立並維持她們持續的泌乳。

（無此設置者免填此項）

	□


	□


	□


	5-9

	醫事人員是否有建議與嬰兒分開的母親一天二十四小時至少要擠奶六到八次，且於夜間亦需擠奶？


	措施六：除非有醫療上需要，勿給新生兒母乳之外的食物或飲料。

	是
	否
	待改進
	
	

	□

	□

	□

	6-1


	是否所有的醫事人員都清楚的瞭解，臨床上給哺餵母乳嬰兒母乳之外的食物或飲料的理由？

	□

	□

	□

	6-2


	以母乳哺餵的嬰兒是否只有吃母乳，除非有其他臨床上的必要，或者其父母經過醫事人員充分說明哺餵母乳的好處後，仍另做了其他餵食方式的選擇？

	□
	□
	□
	6-3
	醫院對嬰兒低血糖的認定是否符合世界衛生組織的標準？

	□

	□

	□

	6-4


	促銷嬰兒配方奶及其他母乳代用品（奶嘴、奶瓶、安撫奶嘴）的資料是否沒有在母嬰相關單位出現？

	□

	□

	□

	6-5


	是否有常規的稽查院內由廠商所提供的印刷品或樣品，都沒有母乳代用品（奶嘴、奶瓶、安撫奶嘴）的促銷及宣傳？

	□

	□

	□

	6-6


	醫院是否像購買其它藥物的方式來採購母乳代用品，包括特殊配方奶、奶瓶、奶嘴、安撫奶嘴？

	措施七：實施24小時親子同室

	是
	否
	待改進
	
	

	□

	□

	□

	7-1


	不論母親採用何種哺餵嬰兒的方式，母親和嬰兒是否24小時都在一起，除非有醫療上的理由，母嬰必須暫時分開。

	□
	□
	□
	7-2
	醫院是否對自然產母親於產後馬上實行親子同室？

	□
	□
	□
	7-3
	醫院是否對剖腹產母親於恢復意識半個小時之內就開始實行親子同室？

	□

	□

	□

	7-4


	如果母親要求醫事人員幫她安撫嬰兒，嬰兒在受安撫之後，是否馬上回到母親的身邊繼續執行親子同室？

	□
	□
	□
	7-5
	當母親需暫時和嬰兒分開時，是否知道如何處理嬰兒安全問題？

	□
	□
	□
	7-6
	母親是否知道如何避免嬰兒受感染的方法？

	措施八：鼓勵依嬰兒的需求哺餵母乳

	是
	否
	待改進
	
	

	□

	□

	□

	8-1


	母親是否有接受到醫事人員的建議，只要嬰兒看起來飢餓或者是只要嬰兒想吃的話，就可以去餵她們的嬰兒？

	□

	□

	□

	8-2


	母親是否有接受到醫事人員的教導、告知她們不應限制哺餵母乳的次數，及餵奶的時間長短？

	□
	□
	□
	8-3
	在醫院裡是否能夠在所有的公共場所哺餵母乳？

	措施九：哺餵母乳的嬰兒，不給予人工奶嘴或安撫奶嘴。

	是
	否
	待改進
	
	

	□
	□
	□
	9-1
	是否所有母乳哺餵的嬰兒在照顧上都不使用人工奶嘴？

	□

	□

	□

	9-2


	給予母乳哺餵的嬰兒必要的添加物或是擠出的母奶時，是否使用奶瓶或奶嘴以外的方法？

	□
	□
	□
	9-3
	是否所有哺餵母乳的嬰兒在照顧上都不使用安撫奶嘴？

	□
	□
	□
	9-4
	哺餵母乳的母親是否有受到建議不要給予她們的嬰兒奶瓶或是安撫奶嘴？


	措施十：鼓勵母乳哺餵支持團體的成立並且在母親出院時轉介給這些支持團體。

	是
	否
	待改進
	
	

	□
	□
	□
	10-1
	母親是否知道如何和當地的母乳哺餵支持團體聯繫？

	□
	□
	□
	10-2
	母親是否有接觸過母乳哺餵的諮詢人員或支持團體？

	□
	□
	□
	10-3
	醫院是否提供有關哺餵母乳支持團體的專線？

	□

	□

	□

	10-4


	醫院是否提供給家庭其他主要成員相關的教育，使他們可以支持哺餵母乳的母親在家裡繼續哺乳？

	□
	□
	□
	10-5
	醫院是否鼓勵並且支持母乳哺育支持團體的建立？


表一








